




馆财农〔2020〕26号

馆陶县财政局
关于调整2020年度中央水利发展资金
（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）的通知

馆陶县水利局：
    根据《河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2020年度中央水利发展资金（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）的通知》（冀财农〔2020〕46号）要求，现调整你单位2020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96.10万元（调整后359万元），用于支持开展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工作。列2020年支出功能分类科目“21303水利”。
请你单位严格按照要求使用该项资金，切实加强资金管理和绩效考核，确保资金管理规范、运行安全、使用高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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